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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
公告〔2021〕71 号

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关于发布工程建设标准《河南省建筑工程施工

质量评价标准》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(市)和住房城乡建设局(委),郑州航空港经

济综合实验区规划市政建设环保局,各有关单位:
由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和郑州市工程质量监督站

主编的《河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》已通过评审,现批准

为我省工程建设标准,编号为 DBJ41 / T
 

257 - 2021,自 2021 年 11
月 1 日起在我省施行。

此标准由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管理,技术解释由河南省

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和郑州市工程质量监督站负责。

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1 年 9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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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 言

本标准是根据《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〈关于印发 2018 年

第二批工程建设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〉》(豫建设标〔2018〕29 号)
文件的要求,由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和郑州市工程质

量监督站等单位共同编制完成的。
在编制过程中依据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,在广泛调

查研究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,结合河南省实际情况,制定

本标准。
本标准共 11 章和 8 个附表,主要内容包括:总则、术语、基本

规定、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评价、主体结构工程质量评价、屋面工

程质量评价、装饰装修工程质量评价、安装工程质量评价、建筑节

能工程质量评价、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评价、施工质量综合评价。
本标准由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,由河南省建筑

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和郑州市工程质量监督站负责具体技术内容

的解释。 在执行过程中,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,请将有关意

见和建议及时函告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(地址:郑州

市丰 乐 路 4 号, 邮 编: 450053, 电 话: 0371 - 68665979, 邮

箱:hnjkyzxy@ 163. com)。
主编单位: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

郑州市工程质量监督站

　 　 参编单位:河南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

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河南正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

深圳瑞捷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

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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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ministrato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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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万科企业有限公司

河南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方大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

河南省基本建设科学实验研究院有限公司

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

　 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:潘玉勤　 张　 艳　 曾繁娜　 郭士干

李新爱　 李　 英　 张　 超　 彭　 刚

王克阁　 郑　 委　 张海民　 赵维林

黄新华　 孙宝珊　 李守坤　 成　 斌

张　 驰　 赵军生　 张　 晖　 李永明

陈　 航　 郭冰冰　 秦　 俭　 许春雪

何方方　 陶玮琦　 崔朋勃　 焦　 震

何汗宇　 王云飞　 程瑞雅　 张晓林

孙任豪

　 　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:解　 伟　 岳明生　 刘瑞群　 黄建设

王华强　 王富春　 王前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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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　 总　 则

1. 0. 1　 为加强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管理,促进施工质量水平的提

高,统一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的内容和方法,制定本标准。
1. 0. 2　 本标准适用于我省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

质量评价。
1. 0. 3　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,尚应符合国家

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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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　 术　 语

2. 0. 1　 施工质量评价
 

construction
 

quality
 

evaluating
工程施工质量满足规范要求程度所做的检查、量测、试验等活

动,包括工程施工过程质量控制、原材料、操作工艺、功能效果、工
程实体质量和工程资料等。
2. 0. 2　 性能检测

 

performance
 

test
对检验项目中的各项性能进行检查、量测、试验等,并将检测

结果与设计要求及标准规定进行比较,以确定各项性能达到标准

规定程度的活动。
2. 0. 3　 质量记录

 

quality
 

records
参与工程建设的责任主体及检测机构在工程建设过程中,为

反映工程质量,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,在参与工程施工活

动中所形成的质量控制、质量验收等文件及影像资料。
2. 0. 4　 权重

 

weight
在质量评价体系中,将一个工程分为若干评价部位、系统,按

各部位、系统所占工作量的大小及影响整体能力的重要程度,规定

的所占比重。
2. 0. 5　 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

 

engineering
 

quality
 

management
 

stand-
ardization

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,从工程开工到竣工验收

备案的全过程,对工程参建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和工程实体质量

控制实行的规范化管理活动。 其核心内容是质量行为标准化和工

程实体质量控制标准化。
2. 0. 6　 评价等级

 

evaluation
 

level
根据对工程结构安全、使用功能、建筑节能、观感质量以及工

程质量管理标准化的综合评价结果进行相应质量等级水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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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。
2. 0. 7　 结构工程

 

structural
 

engineering
在房屋建筑中,由地基与基础和主体结构组成的结构体系,能

承受预期荷载的工程实体。

·3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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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　 基本规定

3. 1　 一般规定

3. 1. 1　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应实施目标管理,健全质量管理体

系,落实质量责任,完善控制手段,提高质量保证能力和持续改进

能力。
3. 1. 2　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应加强对原材料、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

和结构安全、功能效果检验,具有完整的施工控制资料和质量验收

资料。
3. 1. 3　 工程质量验收应完善检验批的质量验收,具有完整的施工

操作依据和现场验收检查原始记录。
3. 1. 4　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应对工程结构安全、使用功能、建
筑节能、观感质量和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等进行综合核查。
3. 1. 5　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应按分部工程、子分部工程进行。
各分部工程、子分部工程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验收标准规定。
3. 1. 6　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分为施工过程质量评价和单位工

程整体质量评价。
3. 1. 7　 施工过程质量评价宜贯穿整个施工过程,单位工程整体质

量评价应在工程竣工后进行。

3. 2　 评价体系

3. 2. 1　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应根据建筑工程特点分为地基与

基础工程、主体结构工程、屋面工程、装饰装修工程、安装工程、建
筑节能工程和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等七个部分(见图 3. 2. 1)。
3. 2. 2　 每个评价部分应根据其在整个工程中所占的工作量及重

要程度给出相应的权重,其权重应符合表 3. 2. 2 的规定。
·4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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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1. 地下防水工程的质量评价列入地基与基础工程。
2. 地基与基础工程中的基础部分的质量评价列入主体结构工程。
3. 与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》 GB / T

 

50375 相比,因安装工程中的燃气工

程未纳入我省工程质量验收,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,综合考虑不予评价。
4. 为推进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管理科学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,增加了工程质量管

理标准化评价。 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评价具体实施贯穿整个施工过程。

图 3. 2. 1　 工程质量评价内容

表 3. 2. 2　 工程评价部分权重

工程评价部分 权重 / % 工程评价部分 权重 / %

地基与基础工程 10 安装工程 20

主体结构工程 30 建筑节能工程 10

屋面工程 5 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 10

装饰装修工程 15

　 注:1. 主体结构工程、安装工程有多项内容时,其权重可按实际工作量分配,但应为

整数。

2. 主体结构工程中的砌体结构工程若是填充墙,最多只占 8%的权重。

3. 地基与基础工程中基础及地下室结构列入主体结构工程中评价。

·5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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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2. 3　 地基与基础工程、主体结构工程、屋面工程、装饰装修工

程、安装工程、建筑节能工程等六个评价部分应按工程质量的特

点,分为质量记录、允许偏差、观感质量等三个评价项目。 每个评

价项目应根据其在该评价部分内所占的工作量及重要程度给出相

应的项目分值,其项目分值应符合表 3. 2. 3 的规定。
表 3. 2. 3　 评价项目分值(一)

序号 评价项目
地基与基

础工程

主体结

构工程

屋面

工程

装饰装

修工程

安装

工程

建筑节

能工程

1 质量记录 50 50 50 40 50 50

2 允许偏差 20 30 15 20 15 20

3 观感质量 30 20 35 40 35 30

　 注:用本标准对各检查评分表检查评分后,将所得分换算为本表项目分值,再按规定

换算为本标准表 3. 2. 2 的权重。

3. 2. 4　 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评价项目应包括质量行为标准化评

价和工程实体质量控制标准化评价。 每个评价项目应根据其在该

评价部分内所占的工作量及重要程度给出相应的项目分值,其项

目分值应符合表 3. 2. 4 的规定。
表 3. 2. 4　 评价项目分值(二)

序号 评价项目 项目分值

1 质量行为标准化 40

2 工程实体质量控制标准化 60

3. 2. 5　 每个评价项目应包括若干检查项目,根据检查项目重要程

度分为关键项和一般项,对具体检查内容应按其重要性给出分值。
3. 2. 6　 施工过程中,对地基与基础工程、主体结构工程、屋面工

程、装饰装修工程、安装工程、建筑节能工程的评价,应各不少于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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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,每项取各次评价得分的算术平均值,计入各分部评价结果中。
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评价应贯穿整个施工过程,结合分部工程、子
分部工程现场抽查同步进行。
3. 2. 7　 评价过程中对允许偏差和观感质量的测区抽选原则应符

合下列规定:
1　 随机原则:各抽样的结构层、房间、部位等,应结合各标段

的施工进度,事前随机抽样确定。
2　 可追溯原则:对抽样的各项目标段结构层、房间、部位的具

体楼栋号及房号做好书面记录并存档。
3　 完整原则:同一分部工程内所有分项指标,根据现场情况

具备评价条件的必须全数评价,不能有遗漏。
4　 客观原则:评价结果应反映项目的真实质量,避免为了片

面提高个别指标,做局部特殊处理。 评价样本选取时应规避相应

部位。
3. 2. 8　 施工过程质量评价结果分为“A、B、C”三个级别:

1　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分部或子分部工程为“A”:
1)关键项全部满足要求;
2)一般项全部达到应得分的 70%及以上;
3)综合评分达到应得分的 85%及以上。
2　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分部或子分部工程为“B”:
1)关键项全部满足要求;
2)一般项全部达到应得分的 70%及以上;
3)

 

综合评分达到应得分的 70% ~ 85%。
3　 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分部或子分部工程为“C”:
1)关键项有一项及以上不满足要求;
2)一般项有一项及以上未达到应得分的 70%;
3)综合评分未达到应得分的 70%。

3. 2. 9　 单位工程整体质量评价结果分为“A、B、C”三个级别:
·7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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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　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单位工程为“A”:
1)地基与基础工程、主体结构工程和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

综合评价结果均为“A”,其他分部工程施工质量综合评价结果均

为“A”或“B”;
2)单位工程整体质量综合评分达到 85 分及以上。
2　 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单位工程为“B”:
1)各分部工程施工质量综合评价结果均为“ A”或“ B”,且单

位工程整体质量综合评分为 70 ~ 85 分;
2)地基与基础工程、主体结构工程和建筑节能工程中有任一

分部施工质量综合评价结果为“ B”,其他分部工程施工质量综合

评价结果均为“A”或“B”。
3　 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单位工程为“C”:
1)任一分部工程施工质量综合评价结果为“C”;
2)单位工程整体质量综合评分未达到 70 分。

3. 3　 评价方法

3. 3. 1　 本标准中的抽样数量是针对 50
 

000
 

m2 及以下的单位工

程项目。 如果单位工程面积超过 50
 

000
 

m2,宜按比例增加抽样数

量,确保评价结果充分代表评价对象。
评价测区抽选数量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,宜符合下列

规定:
1　 观感类:测区应均匀覆盖所有楼层,随机抽选 30%,至少

抽选 6 个楼层;地下室和屋面为必抽取评价区域,随机抽选不少

于 20%。
2　 量测类: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测区应均匀覆盖所有楼层,随

机抽选 10%,至少抽选 2 个楼层。 其他施工阶段测区应均匀覆盖

所有楼层,随机抽选 5%,至少抽选 4 个楼层。
3　 试验类:系统测试随机抽选 20%,至少抽选 2 套系统;渗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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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验应随机抽取 5%,至少抽取 10 个功能区。
3. 3. 2　 测区抽样时的工程进度宜符合下列规定:

1　 观感类:完成主体工程量不少于 30%。
2　 量测类:完成主体工程量不少于 30%;砌筑、抹灰及装修

施工完成 5 个楼层,同时施工工序处于正常。
3　 试验类:设备安装及系统调试完成、防水施工至少完成 5

个楼层。
3. 3. 3　 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　 检查标准:性能检测,材料、设备合格证、进场验收记录及

复试报告,施工记录及施工试验等资料应真实、有效、齐全、完整,
能满足设计要求及标准规定;具体评价项目分别按照附表 A ~
附表 F 相对应的评分要求,根据满足的程度,赋予相应的分值。

性能检测指标一次检测达到设计要求及标准规定的应为一

档,取 100%的分值;按照标准要求,经过处理后满足设计要求及

标准规定的应为二档,取 70%的分值;达不到二档要求的取 0 分。
材料、设备合格证、进场验收记录及复试报告、施工记录及施

工试验等资料完整,能满足设计要求及规范规定的应为一档,取
100%的分值;资料基本完整并能满足设计要求及规范规定的应为

二档,取 70%的分值;达不到二档要求的取 0 分。
2　 检查方法:核查资料的项目、数量及数据内容。

3. 3. 4　 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:
1　 检查标准:每个检查项目以随机抽取的测点实测值达到标

准规定值为合格。 检查项目 90%及以上测点实测值达到规范规

定值的应为一档,取 100%的分值;检查项目 80%及以上测点实测

值达到规范规定值,但不足 90%的应为二档,取 70%的分值;达不

到二档要求的取 0 分。 具体评价项目分别按照附表 A ~ 附表 F 相

对应的评分要求,根据满足的程度,赋予相应的分值。
2　 检查方法:通过工具量测,按照测区抽样原则对照各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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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指标给予评价。
3. 3. 5　 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　 检查标准:每个检查项目以随机抽取的检查点按“好” “一

般”给出评价。 项目检查点 90%及以上达到“好”,其余检查点达

到“一般”的应为一档,取 100%的分值;项目检查点 80%及以上达

到“好”,但不足 90%,其余检查点达到“一般”的应为二档,取 70%
的分值;达不到二档要求的取 0 分。 具体评价项目分别按照附表

A ~附表 F 相对应的评分要求,根据满足的程度,赋予相应的分值。
2　 检查方法:通过外观目测,对照各项目评价指标核查分部

工程、子分部工程给予评价。 对于安装工程中的相关评价指标需

要通过试验验证来给予评价。
3. 3. 6　 质量行为标准化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　 检查标准:质量行为应规范、完善、良好;具体检查项目按

照附表 G 对应的评分要求,取相应的分值。
2　 检查方法:核查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资料,现场抽查。

3. 3. 7　 工程实体质量控制标准化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:
1　 检查标准:实体质量控制具体检查项目分别按照附表 G

对应的评分要求,取相应的分值。
2　 检查方法:核查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资料,现场抽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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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　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评价

4. 1　 质量记录

4. 1. 1　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附表 A. 0. 1
的规定。
4. 1. 2　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3 条

和下列规定:
1　 地基承载力、复合地基承载力、单桩承载力的检查标准和

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3 条的规定。
2　 桩身质量检验

1)检查标准:桩身质量检验一次检测结果为 90%及以上达到

Ⅰ类桩,其余达到Ⅱ类桩时应为一档,取 100%的分值;一次检测

结果为 80%及以上,但不足 90%达到Ⅰ类桩,其余达到Ⅱ类桩时

应为二档,取 70%的分值;达不到二档要求的取 0 分。
2)检查方法:核查桩身质量检验报告。
3　 地下渗漏水检验

1)检查标准:无渗漏、结构表面无湿渍的应为一档,取 100%
的分值;无漏水,总湿渍面积应不大于总防水面积(包括墙、顶、地
面)的 1 / 1

 

000,任意 100
 

m2 防水面积不超过 1 处,每处面积不大

于 0. 1
 

m2 的应为二档,取 70%的分值;达不到二档要求的取 0 分。
2)检查方法:核查地下渗漏水检验记录,也可现场观察检查。
4　 地基沉降观测

1)检查标准:要求进行沉降变形观测的工程,施工期间按设

计要求设置沉降观测点,记录完整,各观测点沉降值符合设计要求

的应为一档,取 100%的分值;施工期间观测点设置滞后或不够完

整,各观测点沉降值符合设计要求的应为二档,取 70%的分值;达
·11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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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到二档要求的取 0 分。
2)检查方法:核查沉降观测记录。

4. 2　 允许偏差

4. 2. 1　 地基与基础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附表 A. 0. 2
的规定。
4. 2. 2　 地基与基础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4 条

和下列规定:
1　 检查标准

1)天然地基与基础工程允许偏差项目检查标准:
基底标高允许偏差-50

 

mm;
基槽长度、宽度允许偏差+200

 

mm、-50
 

mm。
2)复合地基桩位允许偏差项目检查标准:
桩位允许偏差:振冲桩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0. 3D;高压喷射注

浆桩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0. 2D;水泥土搅拌桩、土和灰土挤密桩、水
泥粉煤灰碎石桩、夯实水泥土桩的条基边桩沿轴线允许偏差不应

大于 1 / 4D。
注:D 为设计桩径,mm。
3)打(压)桩桩位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. 2. 2-1 的规定。

表 4. 2. 2-1　 打(压)桩桩位允许偏差

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/ mm

1
有基础

梁的桩

垂直基础梁的中心线 ≤100+0. 01H
沿基础梁的中心线 ≤150+0. 01H

2 承台桩

桩数为 1~ 3 根桩基中的桩 ≤100+0. 01H

桩数大于或等于 4 根桩基中的桩
≤1 / 2 桩径+0. 01H 或

1 / 2 边长+0. 01H

　 注:H 为桩基施工面至设计桩顶的距离,mm。

　 　 4)灌注桩桩位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. 2. 2-2 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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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. 2. 2-2　 灌注桩桩位允许偏差

序号 成孔方法 桩位允许偏差 / mm

1
泥浆护壁

钻孔桩

D<1
 

000
 

mm ≤70+0. 01H
D≥1

 

000
 

mm ≤100+0. 01H

2
套管成孔

灌注桩

D<500
 

mm ≤70+0. 01H
D≥500

 

mm ≤100+0. 01H
3 干成孔灌注桩 ≤70+0. 01H
4 人工挖孔桩 ≤50+0. 005H

　 注:1. H 为桩基施工面至设计桩顶的距离,mm。
2. D 为设计桩径,mm。

5)基坑支护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. 2. 2-3 的规定。
表 4. 2. 2-3　 基坑支护允许偏差

序号 项目
允许值或允许偏差

单位 数值

1
支护桩

(灌注桩排桩)

桩位
 

mm ≤50

垂直度 ≤1 / 100(≤1 / 200)

桩顶标高
 

mm ±50

2 截水帷幕

桩位

单轴与双轴水泥土搅拌桩
 

mm ≤20

三轴水泥土搅拌桩
 

mm ≤50

高压喷射注浆
 

mm ±50

桩径
单轴与双轴水泥土搅拌桩

 

mm ≤±20

三轴水泥土搅拌桩
 

mm ≤50

垂直度(渠式切割水泥土连续墙) ≤1 / 250

桩(墙)
顶标高

渠式切割水泥土连续墙
 

mm ≥-10

其他
 

mm ±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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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4. 2. 2-3

序号 项目
允许值或允许偏差

单位 数值

3
地下

连续墙

槽壁

垂直度

临时结构 ≤1 / 200

永久结构 ≤1 / 300

4 土钉墙

土钉位置
 

mm ±100

土钉孔倾斜度 ≤3°

微型桩桩位
 

mm ≤50

微型桩垂直度 ≤1 / 200

5 内支撑

标高(钢筋混凝土支撑)
 

mm ±20

轴线平面位置(钢支撑)
 

mm ≤30

平面位置(钢立柱) mm ≤20

垂直度(钢立柱) ≤1 / 200

6 锚杆

钻孔孔位
 

mm ≤100

钻孔倾斜度 ≤3°

自由段的套管长度
 

mm ±50

6)土石方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. 2. 2-4 的规定。
表 4. 2. 2-4　 土石方允许偏差

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/ mm

1
土石方

开挖

土方开挖

(柱基、基坑、基槽)

岩质基坑开挖

标高 0,-50

表面平整度 ±20

标高 0,-200

表面平整度 ±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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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4. 2. 2-4

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/ mm

2
土石方回填[柱基、基坑、
基槽、管沟、地(路)面]

标高 0,-50

表面平整度 ±20

7)现场防水层厚度应达到设计要求(涂料防水层最小厚度应

不小于设计厚度的 90%);防水卷材、塑料板搭接宽度允许偏

差-10
 

mm;防水卷材加强层宽度不应小于 500
 

mm。
2　 检查方法

随机抽取 5 个检验批进行核查,不足 5 个时全部核查。

4. 3　 观感质量

4. 3. 1　 地基与基础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附表 A. 0. 3
的规定。
4. 3. 2　 地基与基础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5
条的规定。

·51·

河
南
省
住
房
和
城
乡
建
设
厅
信
息
公
开
浏
览
专
用



5　 主体结构工程质量评价

5. 1　 混凝土结构工程

5. 1. 1 　 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

准附表 B. 1. 1 的规定。
5. 1. 2　 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3 条

和下列规定:
1　 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检验

1)检查标准: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应按不同强度等级分别验

证,检验方法宜采用同条件养护试件方法,检验符合规范规定的应

为一档,取 100%的分值;当未取得同条件养护试件强度或同条件

养护试件强度不符合要求时,可采用回弹-取芯法进行检验,检验

符合规范规定的应为二档,取 70%的分值;达不到二档要求的取

0 分。
2)检查方法:核查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验收资料。
2　 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

1)检查标准:梁类、板类构件纵向受力钢筋保护层厚度允许

偏差应符合表 5. 1. 2 的规定。
表 5. 1. 2　 结构实体纵向受力钢筋保护层厚度允许偏差

构件类型 允许偏差 / mm

梁 +10,-7

板 +8,-5

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一次检测合格率达到 90%及以上

时应为一档,取 100%的分值;一次检测合格率小于 90%但不小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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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%时,可再抽取相同数量的构件进行检验,当按两次抽样总和计

算合格率达到 90%及以上时应为二档,取 70%的分值;达不到二

档要求的取 0 分。
抽样检验结果中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均不应大于本规定允许

偏差的 1. 5 倍。
2)检查方法:核查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验收资料。

5. 1. 3 　 混凝土结构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

准附表 B. 1. 2 的规定。
5. 1. 4　 混凝土结构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4 条

的规定。
5. 1. 5 　 混凝土结构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

准附表 B. 1. 3 的规定。
5. 1. 6　 混凝土结构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5 条

的规定。

5. 2　 钢结构工程

5. 2. 1　 钢结构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B. 2. 1
的规定。
5. 2. 2　 钢结构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3 条

和下列规定:
1　 焊缝内部质量检测

1)检查标准:设计要求全焊透的一、二级焊缝应采用无损探

伤进行内部缺陷的检验,其评定等级、检验等级及检验比例应符合

表 5. 2. 2-1 的规定。
焊缝检验返修率不大于 2%时应为一档,取 100%的分值;焊

缝检验返修率大于 2%,但不大于 5%时应为二档,取 70%的分值;
达不到二档要求的取 0 分。 所有焊缝经返修后均应达到合格质量

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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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. 2. 2-1　 焊缝质量检验标准、检验等级及缺陷分级

焊缝质量等级 一级 二级

内部缺陷

超声波探伤

评定等级 Ⅱ Ⅲ

检验等级 B 级 B 级

检验比例 100% 20%

内部缺陷

射线探伤

评定等级 Ⅱ Ⅲ

检验等级 B 级 B 级

检验比例 100% 20%

2)检查方法:核查超声波或射线探伤记录。
2　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紧固质量检测

1)检查标准: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终拧完成 1
 

h 后,48
 

h 内应进

行紧固质量检查,其检查标准应符合表 5. 2. 2-2 的规定。 高强度

螺栓连接副紧固质量检测点中优良点达到 95%及以上,其余点达

到合格点时应为一档,取 100%的分值;当检测点中优良点达到

80%及以上,但不足 95%,其余点达到合格点时应为二档,取 70%
的分值;达不到二档要求的取 0 分。

表 5. 2. 2-2　 高强度螺栓连接副紧固质量检验标准

紧固方法
判定结果

优良点 合格点

扭矩法紧固
终拧扭矩偏差

ΔT≤5%T
终拧扭矩偏差

5%T<ΔT≤10%T

转角法紧固
终拧角度偏差

Δθ≤15°
终拧角度偏差

15°<Δθ≤30°
扭剪型高强度

螺栓施工扭矩

尾部梅花头未拧掉比例

δ≤2%
尾部梅花头未拧掉比例

2%<δ≤5%

　 注:T 为扭矩法紧固时终拧扭矩值,θ 为终拧扭矩角度值,ΔT、Δθ 均为绝对值,δ 为百

分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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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检查方法:检查扭矩法或转角法紧固检测报告。
3　 钢结构涂装质量检测

1)检查标准:钢结构涂装后,应对涂层干漆膜厚度进行检测,
其检测标准应符合表 5. 2. 2-3 的规定。

表 5. 2. 2-3　 钢结构涂装干漆膜厚度质量检测标准

涂装类型
判定结果

优良点 合格点

防腐涂料
干漆膜总厚度允许偏差(Δ)

Δ≤-10
 

μm
干漆膜总厚度允许偏差(Δ)

-10
 

μm<Δ≤-25
 

μm

薄涂型防火涂料
涂层厚度(δ)允许偏差(Δ)

Δ≤-5%δ
涂层厚度(δ)允许偏差(Δ)

-5%δ<Δ≤-10%δ

厚涂型防火涂料

90%及以上面积应符合

设计厚度,且最薄处厚度

不应低于设计厚度的 90%

80%及以上面积应符合

设计厚度,且最薄处厚度

不应低于设计厚度的 85%

全部涂装干漆膜厚度检测点中优良点达到 95%及以上,其余

点达到合格点时应为一档,取 100%的分值;当检测点优良点达到

80%及以上,但不足 95%,其余点达到合格点时应为二档,取 70%
的分值;达不到二档要求的取 0 分。

2)检查方法:核查检测报告。
5. 2. 3　 钢结构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B. 2. 2
的规定。
5. 2. 4　 钢结构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4 条

的规定。
5. 2. 5　 钢结构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B. 2. 3
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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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2. 6　 钢结构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5 条

的规定。

5. 3　 砌体结构工程

5. 3. 1　 砌体结构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B. 3. 1
的规定。
5. 3. 2　 砌体结构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3
条和下列规定:

1　 检查标准

全高砌体垂直度:
全高不大于 10

 

m 时垂直度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10
 

mm。
全高大于 10

 

m 时垂直度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20
 

mm。
全高垂直度允许偏差各检测点均达到规范规定值的应为一

档,取 100%的分值;各检测点 80%及以上达到规范规定值,但不

足 100%的应为二档,取 70%的分值;达不到二档要求的取 0 分。
抽样检测结果中,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均不应大于本标准规

定允许偏差的 1. 5 倍。
2　 检查方法:核查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资料。

5. 3. 3　 砌体结构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B. 3. 2
的规定。
5. 3. 4　 砌体结构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4
条和下列规定:

抽样检测结果中,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均不应大于本标准规

定允许偏差的 1. 5 倍。
5. 3. 5　 砌体结构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B. 3. 3
的规定。
5. 3. 6　 砌体结构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5
条的规定。

·02·

河
南
省
住
房
和
城
乡
建
设
厅
信
息
公
开
浏
览
专
用



6　 屋面工程质量评价

6. 1　 质量记录

6. 1. 1　 屋面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C. 0. 1
的规定。
6. 1. 2　 屋面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3 条和

下列规定:
1　 检查标准

1)屋面防水效果:屋面淋水、蓄水或雨后检查,无渗漏、无积

水和排水畅通的应为一档,取 100%的分值;无渗漏及排水畅通,
但局部有少量积水,水深不超过 30

 

mm 应为二档,取 70%的分值;
达不到二档要求的取 0 分。

2)保温层厚度:抽样测试点全部达到设计厚度的应为一档,
取 100%的分值;抽样测试点 95%及以上,但不足 100%达到设计

厚度的,且平均厚度达到设计要求,最薄点不应小于设计厚度

95%的应为二档,取 70%的分值;达不到二档要求的取 0 分。
2　 检查方法:核查测试记录。

6. 2　 允许偏差

6. 2. 1　 屋面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C. 0. 2
的规定。
6. 2. 2　 屋面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4 条的

规定。

6. 3　 观感质量

6. 3. 1　 屋面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C. 0.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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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。
6. 3. 2 屋面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5 条的

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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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　 装饰装修工程质量评价

7. 1　 质量记录

7. 1. 1　 装饰装修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D. 0. 1
的规定。
7. 1. 2　 装饰装修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3
条的规定。

7. 2　 允许偏差

7. 2. 1　 装饰装修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D. 0. 2
的规定。
7. 2. 2　 装饰装修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4
条的规定。

7. 3　 观感质量

7. 3. 1　 装饰装修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D. 0. 3
的规定。
7. 3. 2　 装饰装修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5
条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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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　 安装工程质量评价

8. 1　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

8. 1. 1　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

附表 E. 1. 1 的规定。
8. 1. 2 　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

准第 3. 3. 3 条的规定。
8. 1. 3　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

附表 E. 1. 2 的规定。
8. 1. 4 　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

准第 3. 3. 4 条的规定。
8. 1. 5　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

附表 E. 1. 3 的规定。
8. 1. 6 　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

准第 3. 3. 5 条的规定。

8. 2　 电气工程

8. 2. 1　 电气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E. 2. 1
的规定。
8. 2. 2　 电气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3 条的

规定。
8. 2. 3　 电气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E. 2. 2
的规定。
8. 2. 4　 电气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4 条的

规定。
8. 2. 5　 电气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E. 2.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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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。
8. 2. 6　 电气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5 条的

规定。

8. 3　 通风与空调工程

8. 3. 1　 通风与空调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

E. 3. 1 的规定。
8. 3. 2　 通风与空调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3 条

的规定。
8. 3. 3　 通风与空调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

E. 3. 2 的规定。
8. 3. 4　 通风与空调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4 条

的规定。
8. 3. 5　 通风与空调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

E. 3. 3 的规定。
8. 3. 6　 通风与空调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5 条

的规定。

8. 4　 电梯工程

8. 4. 1　 电梯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E. 4. 1
的规定。
8. 4. 2　 电梯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3 条的

规定。
8. 4. 3　 电梯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E. 4. 2
的规定。
8. 4. 4　 电梯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4 条和

下列规定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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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1　 检查标准

1)层门地坎至轿厢地坎之间的水平距离偏差为 0 ~ +3
 

mm,且
最大距离不大于 20

 

mm 的应为一档,取 100% 的分值;偏差为

0 ~ +3
 

mm,且最大距离大于 20
 

mm 但不超过 35
 

mm 的应为二档,
取 70%的分值;达不到二档要求的取 0 分。

2)平层准确度

额定速度 v≤0. 63
 

m / s 的交流双速电梯和其他调速方式的电

梯:平层准确度偏差不超过±8
 

mm 的应为一档,取 100%的分值;
偏差超过±8

 

mm,但不超过±15
 

mm 的应为二档,取 70%的分值;达
不到二档要求的取 0 分。

额定速度 0. 63
 

m / s<v≤1. 0
 

m / s 的交流双速电梯:平层准确

度偏差不超过±15
 

mm 的应为一档,取 100%的分值;偏差超过±15
 

mm,但不超过±30
 

mm 的应为二档,取 70%的分值;达不到二档要

求的取 0 分。
其他调速方式的电梯平层准确度同 v≤0. 63

 

m / s 的交流双速

电梯。
3)自动扶梯、人行道扶手带的运行速度相对梯级、踏板或胶

带的速度允许偏差:偏差值为 0 ~ +0. 5%的应为一档,取 100%的

分值;偏差值为 0 ~ +(0. 5% ~ 2%)的应为二档,取 70%的分值;达
不到二档要求的取 0 分。

2　 检查方法:核查试验记录。
8. 4. 5　 电梯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E. 4. 3
的规定。
8. 4. 6　 电梯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5 条的

规定。

8. 5　 智能建筑工程

8. 5. 1　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E. 5.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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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。
8. 5. 2　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3
条和下列规定:

1　 检查测试

接地电阻测试:一次检测达到设计要求的应为一档,取 100%
的分值;经整改达到设计要求的应为二档,取 70%的分值;达不到

二档要求的取 0 分。
系统检测、系统集成检测:按设计安装的系统应全部检测。 火

灾自动报警、安全防范、通信网络等系统应由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

测。 按先各系统后系统集成进行检测。 系统检测、系统集成检测

一次检测主控项目达到合格,一般项目中有不超过 5%的项目经

整改后达到要求的应为一档,取 100%的分值;一次检测主控项目

达到合格,一般项目中有超过 5%项目但不超过 10%的项目经整

改后达到要求的应为二档,取 70%的分值;达不到二档要求的取

0 分。
2　 检查方法:核查检测报告。

8. 5. 3　 智能建筑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E. 5. 2
的规定。
8. 5. 4　 智能建筑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4
条的规定。
8. 5. 5　 智能建筑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E. 5. 3
的规定。
8. 5. 6　 智能建筑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5
条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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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　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评价

9. 1　 质量记录

9. 1. 1　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F. 0. 1
的规定。
9. 1. 2　 建筑节能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3
条的规定。

9. 2　 允许偏差

9. 2. 1　 建筑节能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F. 0. 2
的规定。
9. 2. 2　 建筑节能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4
条的规定。

9. 3　 观感质量

9. 3. 1　 建筑节能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F. 0. 3
的规定。
9. 3. 2　 建筑节能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 3. 3. 5
条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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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　 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评价

10. 1　 质量行为标准化

10. 1. 1　 质量行为标准化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G. 1. 1
的规定。

10. 2　 工程实体质量控制标准化

10. 2. 1　 标示(识)标牌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G. 2. 1 的

规定。
10. 2. 2　 材料样品库和材料分类堆放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

准附表 G. 2. 2 的规定。
10. 2. 3　 图片样板示范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G. 2. 3 的

规定。
10. 2. 4　 实物样板示范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G. 2. 4 的

规定。
10. 2. 5　 工程样板示范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G. 2. 5 的

规定。
10. 2. 6　 工程检测标准化项目及评分应符合本标准附表 G. 2. 6
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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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　 施工质量综合评价

11. 1　 一般规定

11. 1. 1　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应先进行分部工程、子分部工程

的施工质量评价,再进行结构工程、单位工程的整体质量评价。
11. 1. 2 　 建筑工程施工过程质量核查评分及评价结论可按

附表 H. 0. 1 进行计算。

11. 2　 结构工程质量评价

11. 2. 1　 结构工程质量应包括地基与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。
11. 2. 2　 结构工程质量核查评分应按式 11. 2. 2 计算:

Ps = A + B (11. 2. 2)
式中　 Ps———结构工程评价得分;

A———地基与基础工程权重实得分;
B———主体结构工程权重实得分。

11. 2. 3　 结构工程质量评价结果应按地基与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

工程评价结果级别中较低的一个级别确定。
11. 2. 4　 主体结构工程包括混凝土结构、钢结构、砌体结构等。 根

据工程实际情况,应按比例分配各项权重,总权重为 30%。 可按

式 11. 2. 4 计算:
B = B1 + B2 + B3 (11. 2. 4)

式中　 B1———混凝土结构工程权重实得分;
B2———钢结构工程权重实得分;
B3———砌体结构工程权重实得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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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3　 单位工程整体质量评价

11. 3. 1　 单位工程整体质量应包括结构工程、屋面工程、装饰装修
工程、安装工程、建筑节能工程和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。
11. 3. 2　 符合下列条件的工程可在单位工程核查后加分:

1　 凡在施工中采用绿色施工技术并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的,
可在单位工程核查后加 1 分。

2　 凡在施工中采用先进施工技术并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的,
可在单位工程核查后加 1 分。
11. 3. 3　 单位工程整体质量核查评分应按式 11. 3. 3 计算:

Pc = Ps + C + D + E + F + G + H (11. 3. 3)
式中　 Pc———单位工程整体质量核查得分;

C———屋面工程权重实得分;
D———装饰装修工程权重实得分;
E———安装工程权重实得分;
F———建筑节能工程权重实得分;
G———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权重实得分;
H———附加分(分值来源于本标准第 11. 3. 2 条)。

11. 3. 4　 安装工程应包括建筑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、建筑电气工

程、通风与空调工程、电梯工程、智能建筑工程等。 各项权重分配

应符合表 11. 3. 4 的规定。
表 11. 3. 4　 安装工程权重分配

子分部工程名称 权重值

建筑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 5
建筑电气工程 5

通风与空调工程 3
电梯工程 4

智能建筑工程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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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装工程权重实得分可按式 11. 3. 4 计算:
E = E1 + E2 + E3 + E4 + E5 (11. 3. 4)

式中　 E1———建筑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权重实得分;
E2———建筑电气工程权重实得分;
E3———通风与空调工程权重实得分;
E4———电梯工程权重实得分;
E5———智能建筑工程权重实得分。

调整后各参评项的权重= 20
20-不参评项的权重

×各参评项的权重

11. 3. 5　 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应包括质量行为标准化和工程实体

质量控制标准化。 工程实体质量控制标准化主要包括标示(识)
标牌制作、材料样品库和材料分类堆放、图片样板示范、实物样板

示范、工程样板示范、工程检测标准化等,各项权重分配应符合

表 11. 3. 5 的规定。
表 11. 3. 5　 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权重分配

子分部评价项 权重值

质量行为标准化 4

工程实体质量

控制标准化

标示(识)标牌制作 0. 5

材料样品库和材料分类堆放 1

图片样板示范 0. 5

实物样板示范 1. 5

工程样板示范 1. 5

工程检测标准化 1

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评分可按式 11. 3. 5-1、式 11. 3. 5-2
计算:

G = G1 + G2 (11. 3. 5-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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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　 G1———质量行为标准化权重实得分;
G2———工程实体质量控制标准化权重实得分。

G2 = G2. 1 + G2. 2 + G2. 3 + G2. 4 + G2. 5 + G2. 6 (11. 3. 5-2)
式中　 G2. 1———标示(识)标牌权重实得分;

G2. 2———材料样品库和材料分类堆放权重实得分;
G2. 3———图片样板示范权重实得分;
G2. 4———实物样板示范权重实得分;
G2. 5———工程样板示范权重实得分;
G2. 6———工程检测标准化权重实得分。

11. 3. 6　 单位工程整体质量核查评分及评价结论可按附表 H. 0. 2
进行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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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用词说明

1　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,对要求严格程度不

同的用词说明如下:
1)表示很严格,非这样做不可的:
正面词采用“必须”,反面词采用“严禁”。
2)表示严格,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:
正面词采用“应”,反面词采用“不应”或“不得”。
3)表示允许稍有选择,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:
正面词采用“宜”,反面词采用“不宜”。
4)表示有选择,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,采用“可”。
2　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: “ 应符

合……的规定”或“应按……执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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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标准名录

1　 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GB
 

50300
2　 《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》GB

 

50202
3　 《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GB

 

50203
4　 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GB

 

50204
5　 《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》GB

 

50205
6　 《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GB

 

50207
7　 《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GB

 

50208
8　 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》GB

 

50210
9　 《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GB

 

50242
10　 《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GB

 

50243
11　 《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GB

 

50303
12　 《电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GB

 

50310
13　 《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GB

 

50339
14　 《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》GB

 

50411
15　 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》GB

 

50166
16　 《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》GB

 

50261
17　 《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GB

 

50974
18　 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GB

 

51251
19　 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》GB / T

 

50375
20　 《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规程》DBJ41 / T

 

1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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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工程建设标准

河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

DBJ41 / T
 

257-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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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　 总　 则

1. 0. 1　 工程质量关系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,达不到合

格的工程就不能交付使用,现行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规定

了质量合格标准。 但目前施工单位的管理水平、技术水平差距较

大,有的企业在工程达到合格之后,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管理

水平,还要将工程质量水平再提高。 也有些建设单位根据本单位

的情况,要求高水平的工程质量。 本标准的编制就是为了给提高

施工质量提供一个统一方法和标准,以增加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

的协调性,增强施工单位之间创优良工程质量的可比性。 同时为

各省、市和有关协会创建优质工程提供一个评价基础,以便相互之

间有一定的可比性。 同时,也是激励创优机制,为优质工程优质优

价提供条件,也是为推动工程质量整体水平提高创造条件。
工程质量评价的方法是通过抽查核验其质量水平,从结构安

全、使用功能、建筑节能等综合效果的质量指标方面来评价,提高

达到标准的符合率,更好地促进验收规范的贯彻落实。
1. 0. 2　 本标准适用于河南省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等民用建筑工程

施工质量评价,即按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

标准》GB
 

50300 及其配套的各专业工程质量验收规范进行工程质

量评价。 现行国家标准专业工程质量验收规范包括:《建筑工程

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GB
 

50300、《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

验收标准》 GB
 

50202、 《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 GB
 

50203、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 GB
 

50204、《钢结构

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》GB
 

50205、《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

范》GB
 

50206、《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 GB
 

50207、《地下防水工

程质量验收规范》 GB
 

50208、《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
GB

 

50209、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》GB
 

50210、《建筑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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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GB
 

50242、《通风与空调工

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GB
 

50243、《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

范》GB
 

50303、《电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 GB
 

50310、《智能建

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》GB
 

50339、《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

准》GB
 

50411、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》 GB
 

50166、
《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》

 

GB
 

50261、《消防给水及消

火栓系统技术规范》GB
 

50974、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》 GB
 

51251、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》 GB / T
 

50375、《房屋建筑工

程质量管理标准化规程》DBJ41 / T
 

196 等。
1. 0. 3　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,除执行本标准规定外,很多具体

质量要求还应符合国家及我省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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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　 术　 语

2. 0. 5　 本条参考河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《房屋建筑工程质量

管理标准化规程》DBJ41 / T
 

196。
2. 0. 6　 本标准在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》
GB / T

 

50375 的基础上增加“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”评价内容,评
价等级的定义也做相应的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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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　 基本规定

3. 1　 一般规定

3. 1. 1　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,应实施质量目标管理,建立健全

质量管理体系,从技术、管理、组织、协调等方面采取措施,保证质

量目标的实现。 创优良工程要事前制定质量目标,明确质量责任,
按照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对工程质量全面管理和控制,通过管理随时

发现不足随时改正,包括工程质量和管理能力,体现企业质量保证

能力和持续改进能力,有效提高实体工程质量。
3. 1. 2　 根据工程的特点,强调工程质量管理的过程控制,重点对

原材料、构配件、设备的质量控制;对施工工序的管理,针对工程实

际,制定有效的施工操作措施、技术规程、专项方案,作为控制施工

工序过程的控制手段和操作依据。 工程质量验收,加强工程竣工

检测,用科学的数据来说明工程质量,并对施工过程做出真实的记

录,包括质量管理、质量控制、质量保证和质量验收记录等,作为工

程质量验收评价的依据。
3. 1. 3　 在工程质量验收中,突出检验批质量的验收,检验批是质

量控制的关键,各检验批质量有了保证,整个工程质量就有了保

证。 不符合要求的,返工补救等都相对方便。 现行国家标准《建

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 GB
 

50300 为了落实过程控制,规
定检验批验收,首先施工单位要加强控制,工序施工做好施工记

录,检验批检查评定要做好现场检查原始记录,然后交监理单位验

收,来落实施工单位质量控制责任。
3. 1. 4　 施工质量评价是在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

收统一标准》GB
 

50300 及其配套标准的基础上,对结构安全、使用

功能、建筑节能等进行综合核查其施工质量水平,根据评价结果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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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达到本标准不同的评价等级。 结合我省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管

理标准化规程要求,把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融入到施工管理全过

程,本标准把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作为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的

要素之一。
3. 1. 5　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可随着施工进度,在各分部、子分

部工程完工后进行,分别填写各分部、子分部的评价表格。 各分

部、子分部工程质量应根据国家现行相关验收标准规定,做好施工

过程与成品质量控制。
3. 1. 6~ 3. 1. 7　 单位工程整体质量评价是在单位工程全部完工的

基础上进行的,施工过程质量评价是根据施工进度,在各分部、子
分部工程施工过程中同步进行的。 这也是本标准与现行国家标准

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》 GB / T
 

50375 的主要区别,引入“过

程评价”,鼓励建设工程各参建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实施评价,把评

价工作从“事后”的结果评价,延伸至“事中”的过程评价,引导各

参建单位加强过程施工质量管理。
施工过程质量评价区别于单位工程整体质量评价,只针对完

工时的初始质量状态进行,不考虑整改后的质量提升。

3. 2　 评价体系

3. 2. 1　 工程质量评价按建筑工程的特点,根据其内容分为七个

部分。
3. 2. 2　 按七个评价部分在建筑工程中占的工作量大小及重要程

度规定其权重,用评分的方法来评价工程总体质量情况,并列出各

评价部分的权重(见表 3. 2. 2)。
评价部分中有的包括内容较多,如主体结构工程,有混凝土结

构、砌体结构、钢结构、钢管混凝土结构、型钢混凝土结构、铝合金

结构和木结构等;安装工程有建筑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、通风与空

调工程、建筑电气工程、智能建筑工程、电梯工程等。 其权重可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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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占工作量大小及重要性来确定,且权重应为整数,以方便计算。
评价体系中,为了突出重点,只将常用的内容列出,对一些不

常用的子分部工程没有列出。 主体结构中的钢管混凝土结构、型
钢混凝土结构、铝合金结构、木结构等,暂未列出评价内容,在实际

评价中如有,可自行制订专项质量评价的内容进行评价。
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覆盖工程从开工到竣工验收备案的全过

程,综合其工作量大小及重要程度后,规定其权重。
3. 2. 3　 性能检测的结果是质量记录的组成部分,因此本标准在现

行国家标准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》 GB / T
 

50375 的基础

上,把质量记录与性能检测合并为质量记录,每个评价部分由三个

评价项目分别评价各部分的质量情况。 每个评价部分的三个评价

项目又分别给出了分值,来确定每个项目的质量情况。
3. 2. 4　 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,是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工程建设

标准,对工程参建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和工程实体质量控制实行

的规范化管理活动。 其核心内容是质量行为标准化和工程实体质

量控制标准化。
质量行为标准化的评价主要包括人员管理、技术管理、材料管理、

分包管理、施工管理、资料管理和验收管理标准化等方面的内容。
工程实体质量控制标准化的评价主要包括施工过程控制、标

示(识)标牌制作、材料样品库和材料分类堆放、图片样板示范、实
物样板示范、工程样板示范、工程检测标准化等方面的内容。
3. 2. 5　 每个评价项目所包括的具体核查内容,按其所占工作量的

大小及重要性,给出相应的分值。 关键项以★标注,关键项的评定

结果满足要求,则按照具体的评价方法进行评分,若关键项的评定

结果不满足要求,则不再对该评价部分进行评分。
3. 2. 6　 施工过程中,对各个评价分部的过程评价,频次不应低于

一次。
3. 2. 7　 评价过程中,为保证评价结果的准确性,明确了现场测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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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选的基本原则。
3. 2. 8　 为便于对单位工程的不同分部工程质量情况进行分类评

价,本条增加施工过程质量评价,并规定了评价等级的划分标准。

3. 3　 评价方法

3. 3. 1　 规定了抽样数量针对的工程建筑规模,以及评价测区抽选

数量选取规则。 评价测区不满足最低抽选数量要求的,应全数

抽取。
3. 3. 2　 规定了测区抽样时应满足的工程进度要求。 工程进度不

满足最低进度要求的,应根据评价测区的检查项目和抽选数量,并
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确定。
3. 3. 3　 规定了质量记录的评价方法。 质量记录统一分为性能检

测,材料、设备合格证、进场验收记录、有要求的复试报告,施工记

录,施工试验等四部分。
对施工试验资料在性能检测项目中核查的,质量记录不再

核查。
3. 3. 4　 规定了允许偏差的评价方法。 允许偏差只是抽查。
3. 3. 5　 规定了观感质量的评价方法。 在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工

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GB
 

50300 及其相关配套的各专业系列

质量验收规范规定“好”“一般”的评定点基础上按“好”的点达到

的比重来评价。
3. 3. 6　 规定了质量行为标准化的评价方法。
3. 3. 7　 规定了工程实体质量控制标准化的评价方法。

这里讲的评价方法,就是在具体项目评价中,没有特殊情况的

按本规定执行,有特殊情况的,在具体条文中列出,按其具体条文

评价。
本标准的评价是在分部、子分部工程具备评价条件的基础上

进行抽查核查,不是全面逐条检查。
·511·

河
南
省
住
房
和
城
乡
建
设
厅
信
息
公
开
浏
览
专
用



4　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评价

4. 1　 质量记录

4. 1. 1　 规定了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记录评价项目及评分表。 关

键项目的性能检测代表了该分部的总体质量水平,是评价标准的

重要部分。 关键项的评定结果是满足或者不满足,对于关键项目

出现判定结果不满足的,该评价部分不再进行下一步评价。
材料合格证、进场验收记录及复试报告,施工记录,施工试验

三个部分的评价,评价项目按基本方法来进行核查。
4. 1. 2　 规定了地基与基础工程的质量记录评价方法。

4. 2　 允许偏差

4. 2. 1　 规定了地基与基础工程的允许偏差评价项目及评价表。
允许偏差不是全面核查,只是抽查可测到的一些项目,原则上就按

表列出的项目检查,主要是体现施工操作的水平。
检查达到标准的符合率,对达不到标准允许值的按现行国家

标准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 GB
 

50300 及相关配套的

各专业质量验收规范执行,规范没有明确规定时,其最大值宜控制

在 1. 5 倍的允许值内。
4. 2. 2　 本条规定了地基与基础工程允许偏差的评价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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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　 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评价

10. 1. 1　 质量行为标准化评价中,有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工程建

设强制性标准的,可一票否决。
质量行为标准化评价表中,带★的条款为否决项,如该项目得

零分,可取消该工程评选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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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　 施工质量综合评价

11. 1　 一般规定

11. 1. 1　 建筑工程质量评价遵照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工程施工质

量验收统一标准》GB
 

50300 规定,按照地基与基础工程、主体结构

工程、屋面工程、装饰装修工程、安装工程(含 5 个子分部)、建筑

节能工程和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分别进行评价,再进行结构工程

质量、单位工程整体质量评价。

11. 2　 结构工程质量评价

11. 2. 1　 规定了结构工程质量评价包括地基与基础工程和主体结

构工程两个部分。
11. 2. 2　 规定了结构工程质量核查评分的计算公式。
11. 2. 3　 规定了结构工程质量评价结果的评价方法。

例:有一工程的地基与基础工程评价结果为 C,主体结构工程

评价结果为 A,则该工程的结构工程评价结果为 B。
11. 2. 4　 规定了结构工程中包括混凝土结构、钢结构和砌体结构

三项内容。 对钢管混凝土结构、型钢混凝土结构、铝合金结构、木
结构,由于目前使用较少,暂未列出。 一般情况下,权重取整数。

例:有一主体结构中有混凝土结构、钢结构及砌体结构三种结

构的工程。 其中,混凝土结构工程量占 70%,钢结构工程量占

15%,砌体结构工程量占 15%,按本标准 3. 2. 2 条的规定,主体结

构工程权重占 30%。 当砌体结构为填充墙时,其权重为 8%,各项

目的权重分配为混凝土结构工程占 22%,钢结构工程占 5%,砌体

结构工程占 3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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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3　 单位工程整体质量评价

11. 3. 1　 规定了单位工程整体质量评价的内容,包括结构工程

(地基与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)、屋面工程、装饰装修工程、安
装工程、建筑节能工程和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。
11. 3. 2　 规定了单位工程评价时,凡符合本条规定加分规定的直

接加分,每一奖项加分只限一次,最多加 2 分。
11. 3. 3　 规定了单位工程整体质量核查评分的计算公式。
11. 3. 4　 规定了安装工程中包括 5 项安装内容,其评价分值的分

配方法。 当安装项目不包含全部项目时可按照比例进行调整,权
重总值仍为 20%,且各项应为整数,以方便计算。
11. 3. 5　 规定了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中包括 2 项评价项目,其评

价分值的分配方法。
11. 3. 6　 提供了单位工程评价评分汇总表。 可以分析评价单位工

程整体质量水平、评价工程部位的质量水平。
工程评价:主要说明本工程的评价依据、评价方法、评价人员、

评价过程、评价结果(分值)。
评价结论:主要明确该工程达到的评价等级。
按表中要求各单位签字、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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